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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
推进农村牧区互助养老幸福院建设的意见

内政发〔2012〕93 号

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，各大企

业、事业单位：

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，近年来，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

了《批转自治区民政厅等 15 部门关于大力扶持社会福利事业发

展意见的通知》(内政字〔2000〕262 号),自治区先后出台了

《内蒙古自治区资助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实施细则》、《内

蒙古自治区旗(县、市、区)综合社会福利中心项目建设两年规

划》等政策性文件。全区养老服务体系，特别是城镇养老服务体

系建设得到快速发展，城镇居民、“三无”人员、农村牧区“五

保”对象养老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。但是，随着我区城镇化步伐

的加快，大量农村牧区青壮年进城务工，农村牧区“空壳”化、

“空巢”化、人口老龄化、生活贫困化问题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偏

远农村牧区日渐凸显。目前，全区 150 余万农村牧区老年人口中

约有 30%的贫困、独居老人。如何解决农村牧区老人、特别是留

守和独居老人的养老问题，已成为各级人民政府迫切需要破解的

难题。乌兰察布市化德县从本地区实际出发，积极探索新形势下

农村牧区社会养老新模式，大力实施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院建设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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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，探索出一条在欠发达地区解决农村牧区老龄人口集中供养、

推进村镇布局调整、加快建设新农村新牧区的有效途径。为认真

解决我区农村牧区养老问题，积极推广化德县的经验和做法，现

就推进农村牧区互助养老幸福院建设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化德县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院建设的基本模式和重要意义

互助养老幸福院建设是破解农村牧区老年人养老难题，解决

农村牧区老年人养老问题的民生工程。化德县立足本地区实际，

把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同调整产业布局、推进新农村建设、实施扶

贫战略有机结合，积极推进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院建设。其基本模

式是：以村为单位，充分利用敬老院、闲置的校舍、厂房、旧乡

镇政府办公场所等资源，配套建设文化、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，

按照自治、自愿、自理、自助的原则，探索符合当地实际的“集

中居住，分户生活，统一管理，互帮互助”的农村养老新路子。

“集中居住”就是由县乡两级用上级下拨的危房改造资金，加上

一部分民政资金，集中建设村级养老院。养老院主要收住五保户

和“空壳村”、“老龄村”及已失去生存条件的自然村的老年

人。“分户生活”就是将老人们集中搬迁到互助养老幸福院之

后，老人们单独分户居住，分灶饮食，粮食、蔬菜自给，保持原

有的生活方式不变。“统一管理”就是村互助养老幸福院由政府

出资建设，为集体财产；村委会统一管理、维护，统一提供服

务；老年人无偿居住，子女没有继承权。“互帮互助”就是互助

养老幸福院不设专职服务人员，由互助养老幸福院协调安排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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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结对互助，年龄小的照顾年龄大的，身体好的照顾身体差的，

彼此协助，共同生活。

互助养老幸福院养老模式，既有农村牧区敬老院的特征，又

符合农村牧区老年人的居家养老习惯；既给老年人提供了集中居

住、互相照顾、快乐生活的自由空间，又为子女赡养老人提供了

平台；既排解了老年人的孤独和寂寞，又解除了外出务工子女的

后顾之忧。因此，推进互助养老幸福院建设，符合我区经济社会

发展实际，符合加快推进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的总体规划，符合农

村牧区老人的居家养老习惯。这是应对当前我区农村牧区人口老

龄化问题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，是适应传统养老模式转

变、满足人民群众养老服务需求的必由之路，是解决失能半失能

老年群体养老问题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当务之急。同时这也是

解放农村牧区劳动力、提高老年人幸福指数的有效途径，对于全

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统筹城乡发展，在全社会营造“尊老、

敬老、爱老、助老”的氛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二、推进农村牧区互助养老幸福院建设的指导思想、基本原

则和目标任务

(一)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以充分满足农村牧区老年人的养

老服务需求为宗旨，从我区实际出发，坚持政府主导、政策扶

持、多方参与、统筹规划。以居家养老为基础，以实施农村牧区

互助养老幸福院建设工程为重点，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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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印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(2011—2015 年)的通知》(国

办发〔2011〕60 号)为核心，以《民政部关于开展“社会养老服

务体系建设推进年”活动暨启动“敬老爱老助老工程”的意见》

(民发〔2012〕35 号)为抓手，初步建立起与农村牧区人口老龄

化进程相适应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的养老服务体系，实

现农村牧区老年人老有所居、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医，

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。

(二)基本原则

全区农村牧区互助养老幸福院建设的基本原则是“村级主

办、互助养老、社会参与、政府支持”。

1.“村级主办”就是嘎查村委员会为推动农村牧区互助养老

服务的主体。通过政府和社会力量支持，利用敬老院、集体闲置

房产或租用农户闲置房产新建、改建嘎查村级互助养老院。坚持

由子女申请、老人自愿，并与嘎查村委员会签订协议后入住。嘎

查村集体负责承担或者由嘎查村集体和入院老人共同承担水、

电、暖等日常运转费用，入院老人个人的衣、食、医疗等生活费

用由本人和子女保障。

2.“互助养老”就是嘎查村级养老院不配备专职服务人

员，入院老人互相服务，年轻的照顾年长的，身体好的照顾身

体弱的。

3.“社会参与”就是组织动员外出务工经商者回报乡亲，社

会力量及志愿者自愿参与农村牧区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建设，自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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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嘎查村互助养老幸福院提供经济支持或照料服务，在嘎查村形

成敬老、助老的良好道德风尚。

4.“政府支持”就是在实行村民自治、民主管理的前提下，

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资金扶持，制定优惠政策，提供公共服务，组

织开展培训，进行管理服务指导等。

(三)目标任务

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全区集中建设 2000 个村级主办、互助养

老、社会参与、政府支持的互助养老幸福院，力争解决农村牧区

20 万户、40 万人的养老问题，实现农村牧区贫困、独居老人

60%以上集中养老，基本实现农村牧区养老服务的全覆盖。各地

区要从当地实际出发，将农村牧区互助养老幸福院建设纳入新农

村新牧区建设的整体规划，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，分别制定

具体的目标任务。

三、推进农村牧区互助养老幸福院建设的具体要求

(一)政府支持，统筹规划。各级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和支持

农村牧区互助养老幸福院建设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在推进新农

村新牧区建设和城镇化过程中，统筹规划农村牧区扶贫开发和养

老机构建设，重点推进、分步实施。各级民政部门要把农村牧区

互助养老幸福院建设作为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，解决农村

牧区老年人养老问题的重要举措，积极主动协调相关部门，通力

合作、狠抓落实。要统筹做好农村牧区医疗卫生、文化娱乐、科

技培训等基本公共服务，配套建设生产生活设施，推进基本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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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均等化。

(二)政策扶持，多措并举。互助养老幸福院是农村牧区居家养

老的服务机构，各地区要因地制宜制定优惠政策，发挥政府主导作

用。各级人民政府要将互助养老幸福院建设纳入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

设预算，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持，加大基本建设资金支持力度。自治

区福利彩票公益金通过“以奖代补”的形式给予重点支持。

(三)因地制宜，整合资源。各地区要立足自身实际，科学制

定农村牧区互助养老幸福院建设规划，坚持源于实际、贴近实际、

符合实际的原则，不搞一刀切。认真学习借鉴化德县的成功经验，

在继续抓好以农村牧区“五保”对象为重点的敬老院建设基础上，

积极开创具有当地特色的互助养老幸福院建设模式。在资金渠道不

变、用途不变的基础上，有效整合民政、危房改造、扶贫移民、一

事一议、嘎查村级组织活动设施建设、灾后恢复重建、城乡社会建

设等相关资金，集中投入农村牧区互助养老幸福院建设。

(四)建管并重，搞好服务。各级民政部门要在推动农村牧区

互助养老幸福院建设的过程中，不断加强对农村牧区互助养老幸

福院的管理和服务，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，推进农村牧区互助

养老幸福院持续健康发展。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转变职能、搞

好服务，认真抓好农村牧区互助养老幸福院建设工作，不断提高

基本公共服务水平。

2012 年 8 月 17 日


